




赛工作的组织、命题、评奖、颁奖、召开竞赛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以及其他与竞赛有

关的工作的费用。

（5）2024 年 9 月 29 日（星期日）前，请各参赛高校数学竞赛负责人或联系人

将所在学校参赛学生报名信息表和汇总表（另发）电子版发到竞赛邮箱：

fjcmathc@163.com。

（5）2024 年 10 月 13 日（星期日）前，请各参赛高校将报名费转入福建赛区竞

赛组委会指定账户，户名：福建师范大学，账号：35001887307050002461，开户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福州仓山支行，务必备注：***学校数学竞赛报名费。组委会将根

据缴费情况开具参赛费正式发票，为避免查账时遗漏给贵校带来不便，转账完成后，

请将转账凭证拍照电子版发回组委会邮箱 fjcmathc@163.com。

（6）学生参赛报名费、车费、住宿和伙食等费用均由学生个人自理，建议相关

高校给予报销或适当的补贴，以鼓励学生参赛。

六、竞赛组织工作

福建赛区由福建省数学学会委托福建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负责组织竞赛工

作，使用全国统一试题，在同一时间内进行考试。竞赛组织委员会成员要负责做好

所在高校的宣传发动、组织报名、费用协调等工作。

七、奖项设置和选拔推荐

（1）按照数学专业类（分 A类和 B类）和非数学专业类（分 A类和 B类）分别

评奖，福建赛区的获奖总名额不超过总参赛人数的 35%，其中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名额不超过总参赛人数的 8%、12%、15%，颁发“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等奖”证书。

（2）根据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工作组的有关规定，参加全国决赛的总人数原则

上为 900 人（其中数学类、非数学类学生各 450 人）。每个赛区参加决赛的名额由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委员会分配确定，由各赛区在赛区一等奖获得者中推选。颁发

“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等奖”证书。

（3）初赛奖和决赛奖的获奖证书均加盖“中国数学会”的公章。初赛获奖证书

由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工作组统一印制；决赛获奖证书由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工作

组授权浙江师范大学统一印制。

八、命题、阅卷、评奖工作


























